赤峰市“三区”科技人才专项计划

实施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以下简称“三区”）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实施，提高“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成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等5部门《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内科发〔2014〕57号）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关于加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内科农字〔2023〕22号）以及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受援旗县区为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宁城县、敖汉旗、松山区。

第二条 科技人员选派对象是市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事业等单位中能够解决我市受援旗县区科技需求、愿意到基层从事科技服务、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现代农牧业、工业、服务业以及农村环保、信息化等行业科技人员。

第三条 选派工作专项经费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主要用于支持选派对象深入到“三区”旗县区，开展科技服务和农村牧区科技创新创业，引导和促进项目、资金、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向“三区”聚集。

第二章 职  责

第四条 市科技局主要职责是：

（一）指导受援旗县区与选派单位和选派对象沟通协调；

（二）对受援旗县区上报的具体选派对象计划和培训人员计划进行汇总、审核，报自治区科技厅审定、备案；

（三）对三方协议书和“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合同书进行备案；

（四）指导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对选派对象的工作绩效和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考核；

（五）商市财政局向受援旗县区财政局拨付专项经费。

第五条 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是“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主管部门和专项经费管理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对选派对象进行征集、审核；

（二）负责落实选派计划，组织选派单位、受援单位与选派对象签订三方协议书；

（三）负责与受援单位签订“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合同书；

（四）负责对受援单位、选派对象进行监督和管理；

（五）负责协调旗县区财政局拨付专项经费；

（六）对受援单位、选派对象工作绩效和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向市科技局备案考核材料和工作总结。

第六条 选派单位是选派对象的工作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支持本单位相关科技人员申报“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

（二）为选派对象开展科技服务提供必要保障；

（三）与受援单位、选派对象签订三方协议书。

第七条 受援单位是接受选派对象服务的单位。主要职责是：

（一）向当地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申报需求并推荐拟选派对象；

（二）向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提供选派对象开展工作情况的证明，配合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对选派对象进行工作绩效和服务情况考核，报送年度工作总结；

（三）负责对选派对象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

（四）负责按照经费支出规定管理和使用专项经费；

（五）对申请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 选派对象按照选派协议和有关要求，为受援地提供科技服务，主要职责是：

（一）围绕受援旗县区有关产业的实际科技需求，提供公益专业技术服务；

（二）与农牧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创办领办农牧民合作社、企业等，推进农村牧区科技创新创业；

（三）为受援旗县区培养本土科技人才，原则上每位“三区”人才需结对培养最少1名科技特派员；

（四）对提供科技服务的真实性负责；

（五）对受援单位进行满意度评价。

第三章 人员选派和培养

第九条 探索开展受援单位和科技人才双向征集需求的方式，在保证受援旗县区服务需求的基础上，鼓励科技人才自带项目、资源到我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农牧业产业等。选派程序原则上按照“征集需求—分配指标—筛选推荐—选派到位—签订协议—开展服务—考核验收—总结评价”的程序选派科技人员到受援单位开展科技服务。

第十条 根据上级科技部门的时间要求，受援单位向当地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推荐拟选派对象，同时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可通过互联网向全国征集有意愿服务本地区的科技人才，由当地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进行初审汇总后报送市科技局，市科技局审核并上报自治区科技厅。

第十一条 科技厅下达选派对象计划后，市科技局根据下达的指标数量确定受援旗县区的选派计划，会同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组织落实选派计划。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指导选派单位、受援单位与选派对象签订三方协议书，与受援单位签订选派合同书，一并报市科技局审定，市科技局审定后报自治区科技厅备案。

第十二条 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根据自治区当年培训工作要求，负责组织本地列入计划的培训人员参加培训。

第四章 绩效考核

第十三条 绩效考核采取双考核模式，暨各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对受援单位及选派对象进行双考核。科技管理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完善绩效考核标准，考核结果作为本年度经费使用和下一年确定受援单位及选派对象的重要参考。

第十四条 选派对象服务期限按年度计算，签订选派协议时明确年度服务任务，可不设定年度服务天数限制，选派对象可采取实地服务指导及电话、微信、视频等远程指导等形式开展服务。选派服务期满后，选派对象向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受援单位提供选派对象开展工作情况的证明，由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对其工作绩效和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考核主要内容包括：工作态度、开展服务、解决农牧业生产中实际问题情况；提供技术指导、科技咨询、技术服务情况；普及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成果转化情况；开展技能培训、科普宣传情况；建立的利益共同体的规模、效益情况等。

年度绩效考核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额一般不超过本地区“三区”科技人才总数的20%，考核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按要求汇总后形成年度工作总结，与考核结果一并报市科技局备案。考核结果作为工作经费开支和下年度推荐选派对象的主要依据，对年度考核结果连续三年为优秀等次的选派人员，颁发荣誉证书；对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的选派对象，连续三年取消其选派资格。

第十五条 受援单位接受选派对象的服务，受援单位在申报需求时须有明确的服务方向和技术需求，同时负责做好选派对象在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保障工作，负责按照经费支出规定管理和使用专项经费。年度服务周期结束后，受援单位向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总结，选派对象提供受援单位满意度评价表，由受援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对其工作绩效进行全面考核。考核主要内容包括：“三区”人才保障情况、借助“三区”人才解决农牧业生产中实际问题情况、带动基层产业及农牧民情况、“三区”人才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年度绩效考核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次。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额一般不超过本地区受援单位的20%，考核结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按要求汇总后形成年度工作总结，与考核结果一并报市科技局备案。考核结果作为工作经费开支和下年度名额分配的主要依据，对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受援单位，根据需求在名额分配上给予倾斜；对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受援单位，连续三年取消其受援资格。

第五章 专项经费使用和监督

第十六条 按照“谁使用、谁管理”原则，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办理支出，严禁截留、挤占、挪用、转拨、转移专项经费。

第十七条 专项经费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加强对专项经费的监督和管理，以单个选派对象为单位对专项经费进行单独核算。

第十八条 选派工作经费是指选派对象为受援单位提供科技服务、开展农村牧区科技创新创业过程中与服务活动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专项经费按照每人每年2万元标准补助，自治区财政厅拨付至市财政局后，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研究专项经费分配意见，并拨付至旗县区财政。
第十九条 专项经费支出方式采用报账制。选派对象完成年度工作后，受援单位或选派对象向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提供专项经费报销的相关凭据，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向旗县区财政局提供专项经费分配意见，由各受援单位或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为选派对象予以报销。受援单位、选派对象报销专项经费的票据应与项目活动内容一致，支出额度真实合法与实际相符，开支范围一般包括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培训、技术咨询费、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费、保险费用、结对培养本土科技特派员相关费用等，支付标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一)工作补助，是指选派对象为受援地开展服务的补助性工作经费，按照实际开展服务天数予以补助，补助标准按照180元/天执行。

(二)交通差旅费用，是指选派对象往返选派单位和受援地、受援单位期间所发生的交通费、车辆租赁费、燃料动力费、住宿费、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费，标准按照差旅费有关规定执行。

(三)培训费用，是指选派对象为受援地、受援单位组织技术技能培训、现场观摩、实训操作、专题讲座等产生的场地租赁费、资料费、材料费、住宿费、伙食费、设备租赁费、交通费等与培训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标准按培训有关规定执行。

（四）技术咨询费，是指选派对象为受援地、受援单位所提供的技术咨询费用，标准按选派人员职称等次按有关规定执行，技术咨询费用不得超过补助总费用的30%。

（五）新品种新技术引进试验费，指选派对象为受援地、受援单位开展服务及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所需的试验用地、试验材料和与服务内容直接相关的工具、原料、物资等生产资料。
（六）保险费，是指选派对象服务期间购买的短期个人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险和交通意外险，由选派单位购买，标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七)结对培养本土科技特派员相关费用，是指选派对象为培养本土科技特派员所产生的用于本土科技特派员学习指导、能力提升等方面的费用。

第二十条 各旗县区科技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范围，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管理费等费用。探索盘活结余资金，对于部分旗县区因考核不合格所造成的结余资金，经向上级科技管理部门申请后，用于“三区”人才培训、设置“三区”人才支持项目等。

第二十一条 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三区”科技人才资格，收回工作经费，减少或取消下一年度选派人员名额，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当事人(部门)责任： 

(一)套取、骗取、挪用工作经费的；

(二)截留、挤占、侵占、均分工作经费的；

(三)无故长期将工作经费滞留在账面的；

(四)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